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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舍勒价值情感现象学中的情感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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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 ］　情感理性在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中是一个未明确提出�却始终隐含其中的重要概念�它标识的是人类精神结
构中的非逻辑方面所具有的法则和秩序�即 “感性的价值偏好的理性秩序 ”。与精神的逻辑方面———逻辑理性相比�情感理性
具有优先性、在此性和不可证性三个特性。舍勒认为情感理性的认识对象只能是存在于本质领域的先天、客观、绝对的价值
及其等级秩序�而情感理性在价值认识活动中具体展现为感受、偏好与爱之间的层层奠基关系以及存在于它们各自中的内在
法则。因此�情感理性是客观价值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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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类精神有一个基本偏见�那就是把精
神划分为理性与情感两个非此即彼、互相对立的方面�并仅
把理性看作秩序之源�而将情感视为混乱与无序的代名词。
德国哲学家舍勒基于其现象学态度�对人类精神结构进行了
独到的分析与审视。他打破了传统哲学的基本偏见�沟通了
理性与情感之间互通的桥梁�把长期人为对立起来的精神的
逻辑方面———传统理性�与精神的非逻辑方面———情感�统
统置于扩大的理性范畴之中�从而间接地表达出人类理性的
两种新形态和表现形式�即逻辑理性与情感理性。他认为情
感理性的认识对象是价值及其等级秩序�而价值秩序也只能
在意向性的情感感受中闪现出来。这样�情感理性就成为舍
勒价值情感现象学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�理所当然也是我们
理解舍勒哲学特别是价值哲学的基础概念。本文试图对蕴含
在舍勒价值情感现象学中的情感理性做初步的梳理与分析�
以深化对舍勒客观价值秩序思想之可能性与正当性的理解。

一、情感理性的提出及其涵义
情感理性的提出起源于舍勒对人类精神结构的剖析。

在集中反映其价值哲学思想的力作 《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
质料的价值伦理学》中�舍勒说：“我们的全部精神生活———
不只是在存在认识意义上的对象性认识和思维———都具有
‘纯粹的’———根据其本质和内涵而独立于人的组织之事实
的———行为和行为规律。即使是精神的情感方面�感受、偏
好、爱、恨�以及意愿都具有一个原初先天的内涵�一个不是
从‘思维’那里借来的内涵�一个需要由伦理学在完全独立于
逻辑学的情况下加以指明的内涵。帕斯卡尔说得极为确切�
存在着一个先天的‘心的秩序’或‘心的逻辑’。但‘理性’一
词———尤其是当它与所谓‘感性’相对立时———自这些术语
被希腊人确定以来便始终标识着精神的逻辑方面�而非精神
的非逻辑———先天方面。” ［1］在此�舍勒首先提出全部精神

生活是有规律的而非杂乱无章的�尤其突出强调了情感生活
所具有的独立于逻辑规律的先天规律；其次�舍勒明确将人
类的精神结构划分为逻辑方面和非逻辑方面。精神的逻辑
方面就是 “存在认识意义上的对象性认识和思维 ”�也即传统
理性�精神的非逻辑方面就是情感�包括感受、偏好、爱、恨、
意愿等。但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类精神的认识一直存在着根
深蒂固的偏见：把精神划分为理性与情感两个非此即彼的对
立部分�并将理性始终标识为法则、秩序等精神的逻辑方面�
而将包括爱和恨在内的精神的非逻辑方面都归入情感领域�
并认为它是无序与混乱的代名词。舍勒对此提出了挑战。
他认为�“将整个情感生活看作是一些在我们心中无意义地
和无目标地流动着的因果地被动运动状态的进程�否认整个
情感生活具有任何‘意义’和任何意向‘内涵’�这种情况只
可能在一个心的迷乱———心的无序———达到了一定程度时
才会出现�正如我们这个时代。” ［2］他在 《爱的秩序》中进一
步指出：“普遍草率地对待感情事物和爱与恨的事物�对事物
和生命的一切深度缺乏认真的态度�反而对那些可以通过我
们的智力在技术上掌握的事物过分认真�孜孜以求�实在荒
唐可笑。” ［3］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�舍勒指出�人的情感世界
有它自身独立于逻辑理性的秩序和法则、本质和意义。这
样�舍勒在历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精神的非逻辑方面也具有
类似逻辑方面的法则和秩序�而且这些法则和秩序是人类的
理智所永远不知道的。帕斯卡尔曾正确地用 “心的秩序 ”或
“心的逻辑 ”来表征人类精神的非逻辑方面�并提出著名的论
断 “心有其理 ”。这里的 “心 ”指的是心灵�笼统地说就是精
神�而具体分辨则是精神的非逻辑方面———情感�即各种不
同的意向体验和情感感受活动。 “心有其理 ”�是指心灵具有
它自己的理由�这些理由并不是它从理智中借贷来的。也就
是说 “理 ”不是理智的理�而是情感自己的逻辑、秩序、法则。



帕斯卡尔将此理解为一种永恒的和绝对的感受、爱和恨的合
规律性�但这种合规律性绝不能被还原为智识的合规律性。
舍勒借用帕斯卡尔 “心有其理 ”这个命题的目的在于向我们
揭示出 “有一种经验�它们的对象对于‘理智’来说是完全封
闭的；对于这种对象�理智是如此地盲目�就像耳朵与听对于
颜色是盲目的一样。” ［4］这里说到的 “经验 ”就是有别于自然
经验和科学经验的现象学经验�也可以叫做情感经验�即情
感感受、偏好、爱和恨等。

至此为止�我们可以看出舍勒对情感理性的基本描述。
尽管他在其著作中一直未明确提出 “情感理性 ”这个概念�但
他将精神的两个方面统归于理性�并区分出逻辑理性与情感
理性的基本思路是非常清晰的。可以说�情感理性在舍勒的
现象学描述过程中是一个隐含的、呼之欲出的概念。对于我
们来说�至关重要的是要厘清逻辑理性中的 “理 ”与情感理性
中的 “理 ”之不同。逻辑理性之 “理 ”是理智�属于认识论意
义上的理性�它遵循的是归纳、推理、演绎之逻辑公理；情感
理性之 “理 ”是非理智之理�特指各种不同的意向体验和情感
感受之间的奠基关系和顺序�它遵循的是价值公理。所以�
此理非彼理�彼理不同于此理。正因为如此�舍勒才认为 “价
值现象学和情感生活现象学必须被看作是完全独立的、不依
赖于逻辑学的对象领域和研究领域。” ［5］而 “价值公理因此
也完全独立于逻辑公理�它们绝不意味着仅仅是逻辑公理在
价值上的‘运用’。” ［6］ “纯粹逻辑学与一门纯粹价值论是并
列的。” ［7］

总之�情感理性标识的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非逻辑方面
所具有的法则和秩序�即 “感性的价值偏好的理性秩序 ”�具
体而言就是各种不同的意向体验和情感感受之间的奠基关

系和顺序。情感理性的提出使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理性与
情感在舍勒那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�并使现实社会中人心的
修复和理想的精神共同体的重建成为可能。那么�情感理性
有哪些特征呢？

二、情感理性的特征
情感理性与逻辑理性相比�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：
第一�优先性。情感理性的优先性可以通过 “爱 ”集中反

映出来。舍勒认为爱作为一种不受教养因素影响的情感�是
所有情感中居于主导地位和基础地位的情感�也是舍勒情感
现象学分析的重点内容。 “爱感优先论 ”是舍勒现象学的基
础。由爱的秩序所揭示出的情感理性优先于由观察、思维所
遵循的逻辑理性。舍勒在 《爱的秩序》一文中开门见山地写
到�“我身处于一广大得不可测量、充满着感性和灵性事物的
世界�这些事物使我的心灵和激情不断动荡。我知道�一切
透过我观察及思维所能认知的事物�以及所有我意志抉择、
以行动作成的事情�都取决于我心灵的活动。因此�在我生
命及行为中的每一良善或邪恶完全取决于在驱使我去爱、去
恨以及倾慕或厌恶众多事物的感情中�到底有没有一客观的
合意秩序�也取决于到底我能否将这爱与恨的秩序深印在我
心中的道德意向中。” ［8］可以看出�舍勒在此已经赋予情感

理性在逻辑理性和道德理性中的绝对优先地位。并在随后
的分析中提出了构成其 “爱感优先论 ”之核心内容的两个著
名论断：一是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�他就已是
爱之在者。［9］二是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�是精
神和理性之母。［10］正因为如此�舍勒认为 “谁把握了一个人
的爱的秩序�谁就理解了这个人。” ［11］并提出 “不论我探究个
人、历史时代、家庭、民族、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
本质�唯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、价值选取的系统�我
才算深入地了解它。” ［12］所以�与逻辑理性相比�情感理性无
疑具有优先性。

第二�在此性。情感理性的在此性表现于两个层面的意
思中：一是情感理性的先天内涵�二是情感理性的个体相对
性问题。首先�在舍勒那里�情感理性不仅优先于逻辑理性�
而且具有不同于逻辑理性的先天内涵。在逻辑理性中�先天
指的是 “先于 ”观察性经验的材料。这是一种形式的先天�形
式的先天也和某物 “相关 ”�但其内容却是赋予内容以形式的
形式本身�因此�它被限定在观察性经验上�不能涵盖 “对某
物的意识 ”中的经验。而情感理性中的先天是非形式的先
天�或者说是质料的先天�“对……的意识 ”所强调的问题既
不是形成的构造活动�也不是由自我进行的综合�而是 “在意
识中被给予的‘是’什么 ”的问题�即在意识中事实上 “在此 ”
的是什么。意识所 “意识到 ”的或者说事实上 “在此 ”的可以
是任何内容�无论它是有意义的、无意义的、逻辑的、幻想的
东西还是虚构的东西、梦中的景象、白日梦中的模糊内容还
是其他任何东西。与逻辑理性的先天相比�情感理性中先天
被给予之物的内容缺乏对主体、客体�或者真实之物与不真
实之物的 “设定 ”。在这里�除了无中介的内容什么也没有。
所以舍勒通过对康德形式先天的批判�确立了自己对先天的
理解：“我们将所有那些观念的含义统一和定律称之为‘先天
的’�这些含义统一和定律是在不顾及任何一种对其思维的
主体及其实在自然属性之设定的情况下以及在不顾及任何

一种对一个可为它们所运用对象之设定的情况下�通过直接
直观的内涵而成为自身被给予性。” ［13］这是情感理性在此性
的一个方面涵义。

其次�情感理性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一种资质�的确
是通过感受、而且本身是在人身上发生的感受来发现的。但
我们在人身上对情感理性的发现�原则上并不有别于我们在
人身上对逻辑理性的发现。人之为人�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
可以说是对情感理性而言的场所和机会�情感理性因此根本
不依赖于特殊的种类组织和这个种类的实存。因此�是否人
人都具有它�或者是否每一民族、每一历史阶段都拥有它�这
无关紧要。主要的问题在于�只要它们在此并且一旦它们在
此�它们和它们的对象就服从一个合法则性�这个合法则性
就像颜色几何学和声音几何学的定理一样不依赖于经验的

归纳。而逻辑理性并不要求它和它的对象只有 “在此 ”才服
从一个合法则性�逻辑理性与它的对象具有可分离的合法则
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各种各样的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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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理和判断�而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善业直观到价值及其秩序
的原因。

第三�不可验证性。首先�与逻辑理性相比�情感理性对
于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验证的明察能力。正如前面所述�情感
理性根本不依赖于特殊的种类组织和这个种类的实存。只
要它们在此并且一旦它们在此�它们和它们的对象就服从一
个合法则性。也就是说�情感理性的存在具有当下性。据
此�舍勒认为对于我们的价值把握的明见性和客观的存在有
效性来说�重要的是它们和它们的对象在此并处于一种当下
的联系之中。至于情感理性的普遍性问题�则是无关紧要
的。这正如在逻辑领域所展现的那样：地球上的每个人是不
是都具有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资质和

能力�对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是无关紧要的。
因此�对价值质性以及秩序的明见把握�与这种可把握性的
普遍性或传布范围根本没有关系。舍勒要求我们必须仔细
区分以下几点：一是对把握某些价值的资质的实际的普遍占
有。二是在一个被给予的人际圈中普遍被视作伦常的东西
或伦常的普遍 “有效之物 ”�无论是否所有属于这个范围的人
都有能力把握这个普遍有效的价值。三是这样一些价值�对
它们的承认是普遍 “有效的 ”�无论它们实际上是否 “普遍有
效 ”。价值及其秩序就属于以上三种情形中的第二种。但我
们的确应该考虑能够把握这个所应之物的禀性和资质。舍
勒认为必定存在着对这种能够把握相关应然内容的意识而

言的资质。在这个意义上�对这个所应之物本身的把握必定
处在相关生物的 “权力 ”中。因而完全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
况：一个个体惟独自己具有对一个只向他自己指明的并只对
这个惟一的 “事例 ”、有效的应然内容的充分明见性�他只是
一个对这个个别个体而言的应然并且只在这一个事例中而

且只对他自己是明晰的。［14］唯一不同的是�这种现象在智识
领域或逻辑领域总是可验证的�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
种验证能力�而在情感领域则是不可验证的。从这个意义上
说�舍勒所具有的情感理性以及他所发现的客观价值秩序与
牛顿所具有的逻辑理性以及他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在人

类文明史上应该占有对等的地位。也许这样说有点偏颇�但
的确表达出了舍勒的情感理性及价值秩序思想应该具有的

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其次�情感理性的先天内涵永远无法被观察和归纳所取

消、修正或完善�而逻辑理性的内涵则是可以被观察和归纳
所取消、修正或不断完善的。舍勒将情感理性的先天内涵称
之为一个 “现象 ”。也就是说在舍勒的现象学中�“现象 ”特
指在情感行为中 “直观地 ”被给予的东西。但这样一种直观
是 “本质直观 ”�舍勒也称其为 “现象学直观 ”或 “现象学经
验 ”。舍勒认为本质直观 “所给予的那个‘何物’不可能更多
地被给予�也不可能更少地被给予———不像我们在‘观察’一
个对象时可以较为仔细或较为不仔细�或者可以忽而观察它
的这个特征�忽而观察它的那个特征一样———它或是‘被直
观’并因此而‘自身’被给予 （毫无遗漏地、不打折扣地、既不

通过一个‘图像’�也不通过一个‘象征’地被给予 ）�或者它
没有‘被直观’并因此也就没有被给予。” ［15］因此�先天完全
属于 “被给予之物 ”�属于事实领域。本质直观中的 “本质 ”
也就是现象学所说的 “现象 ”�作为本质性或它的联系而被直
观的东西永远无法被观察和归纳所取消、修正或完善。即是
说通过观察和归纳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。本质性和它们
的联系是 “先于 ”所有这类经验或先天 “被给予的 ”�但那些
在它们之中得到充实的定律则是先天为 “真 ”的。定律之所
以先天为 “真 ”�是因为它们在其中得到充实的那些事实是
“先天 ”被给予的。［16］如果我们想试图论证它�将不可避免地
要陷入到论证循环之中。

三、情感理性的认识对象和展现方式
如前所述�情感理性也就是精神情感所具有的法则和秩

序�那么这种法则和秩序的指向和对象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仍
然引用舍勒的一段话来说明�这段话就是：“有一种经验�它
们的对象对于‘理智’来说是完全封闭的；对于这种对象�理
智是如此地盲目�就像耳朵与听对于颜色是盲目的一样———
但这种经验却为我们输送着真正客观的对象�以及在它们之
间的一种永恒的秩序；这便是价值�以及在它们之间的一种
等级秩序。而这种经验的秩序和法则是与逻辑学和数学的
秩序与规律一样地确定、精密和明晰。” ［17］这里所说的 “经
验 ”就是情感经验�“这种经验的秩序和法则 ”就是情感理
性。也就是说情感理性的认识对象是价值及其秩序。要理
解这一点�关键是把握情感的意向性特征及其内涵。

“意向性 ”是进入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
概念。意向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指向性�即意识总是 “关于
某物的意识 ”。意向性的这一最基本的含义是广为现象学家
们所认可的。意识行为 “可以意指一个对象�并且在它们的
进行中能够有一个对象之物显现出来。” ［18］ “情感的意向
性 ”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的情感行为都具有意向
功能。舍勒并没有笼统地把感触、感受状态、感受、偏好、爱、
恨等都归入到情感行为中�并不是所有这些行为都具有意向
功能。在其伦理学代表作 《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
值伦理学》中�舍勒运用意向分析首先区分了 “感受状态 ”与
感受活动。前者不是意向的�而后者则是意向的。 “前者属
于内容和显现�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。” ［19］前者与身体
实在相关�而后者属精神行为或 “位格 ” （Ｐｅｒｓｏｎ）行为�所以
前者也叫身体情感�后者也叫精神情感。可以看出�只有精
神情感才是意向性的。那么�意向性的精神情感对于价值及
其秩序意味着什么�或者说�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对价值及
其秩序进行把握的官能呢？这要分别从意向性的精神情感
的三个层次来理解。

首先是原初的意向感受活动。意向感受活动是精神情
感的低级层次�我们在它们之中把握到价值。 “这种感受活
动不是一个死的状态�或一个可以接受联想联结�或可以被
关涉的事实组成�或一个可以是‘指号’的事实组成�而是一
个目标确定的运动———即便它还根本不是一个从中心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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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动作 （更不是时间上延展的运动 ）。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
逐点的 （ｐｕｎｋｔｕｅｌｌ）、随情况不同或是由自我发出指向对象
的、或是朝向自我的运动�但这种运动中�某个东西被给予我
并且‘显现’出来。” ［20］在这里�这个 “被给予 ”并 “显现 ”出来
的东西就是价值。因而这种感受活动与它的价值相关项的
关系就等同于胡塞尔描述的 “表象 ”与它的 “对象 ”的关系。
但这种意向感受活动并不是直接通过表象而和一个对象外

在地被放置在一起�而是原初地指向一种特有的对象———价
值。在意向感受活动中�我们并不是 “在某物上 ”感受着�而
是我们直接就感受到某物、感受到一个特定的价值质性。但
是在这一感受中�我们并不是对象地意识到这一活动�而是
只有一个价值质性从外部或从内部 “向着 ”我们走来。只有
一个新的反思行为才能使这一活动成为我们的对象�并且使
我们现在能够以后补的方式反思地观看：我们在这个已经对
象性地被给予的价值上究竟 “感受到 ”什么。所以�在这一感
受活动中�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 “开启 ”自身�只是恰恰从
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。

其次是偏好与偏恶。偏好与偏恶是精神情感的较高层
次�我们在它们之中把握到价值秩序。正如舍勒所言：“一个
价值比另一个价值‘更高’�这是在一个特殊的价值认识行为
中被把握到的�这个行为叫做‘偏好’。” ［21］ “偏好 ”有三个特
点�一是偏好直接发生在被感受到的价值质料上�而不依赖
于它的事物性载体。二是它与选择一样�既不预设形象的目
标内容�也不预设目的内容。但我们要注意区分这一点�即
并不是一个价值的更高状态 “被感受到 ”�而后这个更高的价
值或者 “被偏好 ”�或者 “被偏恶 ”。毋宁说�一个价值的更高
状态本质上只在偏好之中 “被给予 ”。这是因为偏好行为根
本上不同于选择行为。偏好是在没有任何追求、选择、意欲
的情况下进行的�它并不需要有多个价值在感受中被给予；
既不需要有一个 “多 ”被给予�也不需要有这样一个 “多 ”作
为对偏好行为的 “奠基 ”而被给予。而选择是在一个行动和
另一个行动之间发生的�它至少发生在两个以上的价值之
间。三是发生在价值本身之间的偏好是先天的。与理性的
先天相比�价值间那种情感的、前理性的偏好的先天是二维
的：它既是横向的又是纵向的。横向偏好是发生在同一价值
等级内部的�即偏好肯定价值胜过否定价值。如在最低的感
官价值内部�人们偏好适意胜过不适意�就是 “命中注定的 ”。
纵向偏好是发生在所有质性价值之间的�而且偏好较高等级
的价值而非较低等级的价值是一种各等级 “间 ”的先天关系。
我们正是在这种先天偏好中把握到先天客观的价值秩序的。
但具体历史中的偏好由于个体、时代或文明及其风俗习惯的
影响而有可能与先天偏好发生偏离�因而舍勒认为历史上的
偏好系统是可变的。但历史上可变的偏好系统并不影响价
值秩序的绝对客观性。这一点我们还会另加讨论。

最后是爱和恨。爱和恨是精神情感的最高阶段或层次�

也是真正 “发现 ”价值及其秩序的精神情感。爱恨本身的特
征可以从它们与感受、偏好的关系以及与追求、价值样式的
关系中得到说明。第一�在偏好中始终有多个被感受到的价
值被意指�而在爱恨中可以是只有一个价值被给予。爱的发
生不需要第二个项。我们不是爱某物胜过其他事物�而仅仅
是爱某物。没有其他任何对象在场�爱之箭就会直接射向一
个而且是唯一的价值对象。而偏好至少需要另一个价值项
的可能性。第二�爱和恨并不是一种对在偏好中被给予的被
感受价值之更高或更低状态的 “回答反映 ”�而是一种 “自
发 ”的行为。在这种行为中�我们精神所做的事情要比对已
被感受到的和可能被偏好的价值的 “回答 ”伟大得多：各个可
以被一个生物的感受所达及的价值王国经历着一种扩大或

缩小。这种扩大或缩小当然不意味着通过爱和恨而对价值
的创造、制作或毁灭。因为价值是不能被创造和被毁灭的�
它们的存在是不依赖于所有特定精神生物的组织的。第三�
爱的行为本质在于�“这个行为更多是在我们价值把握中起
着真正发现的作用———而且惟有它在起这个作用———它可
以说是在展示着一个运动�在这个运动过程中�各个新的和
更高的、即对这个相关的生物还是完全未知的价值昭示并闪
现出来。因而爱并不追随价值感受与偏好�而是作为它的先
锋和引导而先行于它们。就此而论�它虽然没有获得对自在
存在的价值一般而言的‘创造性的’成就�但却获得了对各个
可为一个生物所感受和所偏好的价值而言的‘创造性的’成
就。” ［22］很显然�爱在舍勒的三种意向性的精神情感中具有
奠基性的作用�因为爱和恨的法则就绝对性、先天性和原初
性的阶段而言要胜于意向性感受活动和偏好的法则�爱恨的
法则是作为原初感受和偏好的先锋和引导而先行于它们的。
所以�舍勒才认为�所有伦理学都将在对爱和恨的法则中完
善自己。

如上所述�意向感受活动是以偏好为基础的�而偏好本
身又以 “爱 ”为其基础。爱不是根据已经被偏好的价值来以
“回答 ”的方式指向这个价值。毋宁说�没有在爱的行为中被
给予的价值就不可能有对价值的偏好。爱、偏好与感受之间
的这种层层奠基关系以及存在于它们各自中的内在法则是

情感理性的具体展现方式�也是舍勒对客观价值秩序的可能
性与正当性基础的具体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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